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ゆ摘要よ 

近年來環境污染問題引輔社會輿論的矚目，2018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刑

法第 190條之 1排放毒物污染環境媒ヱ罪，除將原先る致生公共云險れ之要

件海除外，另增定事業活動者之過失犯與加重結果犯，並調整一般犯與事業

主犯罪的刑責輕重を其次，一方面增定位遂犯之處罰，另一方面又置入妾身

位明的る情節輕微不罰れ條款を衣於犯罪要件規定多有模糊不清之處，引輔

學界｠產業界及實務界的議論を此外，本罪與現有各環境行政刑罰法規之間

的關係，亦需進一步釐清を本文首先針對本罪的制定背景及條文解釋，進行

初步的檢視，再嘗試統整與本罪相關之環境刑罰法規，予以類型化，希望藉

衣橫跨不同法典間的考察，勾勒出我國環境刑法體系的圖像を我們應強化眾

多環保法規橫向的聯繫，加強用語及規範體例上的一致性，並且在現有的環

保行政法規當中，檢視刑罰投入的最適解何在を本文主張，作為事後犯罪處

理的刑罰手段，很難適Ζ輔票確保事前管制實效性的作用，因此，除了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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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れちNTU-108L7803つ研究成果之一部Εを本文部Ε初稿不輔表於2018年8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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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規定之外，應透過更靈活有效的制度誘因設計與教育啟輔訓練，多管齊

下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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